
附件 2 

 

中国竹产业协会竹产业装备分会 

理事会组织机构选举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竹产业协会竹产业装备分会（以下简称：

分会）组织行为和选举工作，加强分会自治建设和民主管理，保

障全体会员行使民主权利，促进分会健康发展，根据《社会团体

登记管理条例》、《中国竹产业协会章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分会选举应当遵循“公开、民主、规范”的工作原

则，并按照规定或批准的期限进行。 

第三条 分会选举工作接受中国竹产业协会秘书处的审查、

指导和监督。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分会的负责人、常务理事、理事的选

举。本办法所称负责人是指分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第二章 选举组织筹备 

 

第五条 成立选举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负责选举的



组织筹备工作，制定选举方案。 

第六条 工作组由中国竹产业协会秘书处联合分会筹备组提

名并报会长审定，其主要职责是： 

（一）清点确认有选举权的到会人数并向大会报告有选 

举权的应到人数和实到人数，确认会议召开有效； 

（二）组织选举、公布选举纪律和注意事项； 

（三）公布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候选人产生原则、条

件、办法及候选名额、名单； 

（四）负责组织投票、唱票、记票、监票等工作； 

（五）公布选举结果。 

 

第三章 选举方式 

 

第七条 分会选举采取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的方式。会员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理事。理事会选举产生常务理事、负责人。 

第八条 会员代表大会须有2/3以上会员代表出席方能召开。

理事会会议须有2/3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 

第九条 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第十条 负责人、常务理事、理事选举实行等额选举。 

第十一条 选举理事的得票数不得低于到会会员代表的1/2，

选举常务理事、负责人得票数不得低于到会理事的2/3。 

 



第四章 理事会及理事 

 

第十二条 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闭会期间

领导分会开展日常工作，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 

第十三条 理事会由理事组成，理事从会员中产生，会员可

自愿向工作组提出申请并提交材料，领导小组核定初步名单后向

会员代表大会提交并进行选举表决。 

第十四条 理事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素质好； 

（二）在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三）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四）未受过司法部门的处罚； 

（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五章 常务理事会及常务理事 

 

第十五条 分会设立常务理事会，在理事会闭会期间行使部

分理事会职权，对理事会负责。 

第十六条 常务理事从理事中产生，常务理事候选人由秘书

处整理书面材料后提请理事会评选表决。常务理事人数原则上不

超过理事人数的1/3。 

第十七条 常务理事候选人除应具备理事候选人条件外，还



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协会章程、行规、行约、无严

重违纪违规行为； 

（二）所代表的单位管理水平、科技研发实力、生产经营规

模在业内处于先进水平，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三）能够忠实、勤勉履行职责，维护分会和会员的合法权

益； 

（四）遵守《中国竹产业协会章程》和《中国竹产业协会竹

产业装备分会管理办法》，带头履行会员义务，按时缴纳会费。 

 

第六章 负责人选举 

 

第十八条 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由理事会选举产生。 

第十九条 负责人候选人除应具备常务理事候选人条件外，

尚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负责人候选人年龄一般不超过 70 周岁，可连选连任，

连任不超过两届； 

（二）认同分会的使命和目标，并愿将时间、精力及资源投

入到分会的发展中； 

（三）具备分会发展所需要的相关知识、经验、资源； 

（四）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够反映行业企业情况，

在某区域或某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组织和协调能力； 



（五）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号召力，积极承担协会委托

的有关工作，参与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规定的内容，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民政

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国竹产业协会竹产业装备分会秘书

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施行。 

 


